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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mofcom.gov.cn/article/b/e/201909/20190902901294.s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商务部 海关总署 中国贸促会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 

关于实施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和原产地企业备案“两证合一”的公告 

2019 年第 39 号 

 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第

四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8〕12 号）精神，商务部、海关总署、中

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决定，自 2019 年 10 月 15 日起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对外贸易经营者备

案和原产地企业备案“两证合一”改革工作（以下简称“两证合一”）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“两证合一”采取商务部门负责备案、采集和推送信息，海关、贸促机构接收导入备

案信息的业务流程模式，实现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和原产地企业备案“一次受理、一次备案、

一次发证”。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的企业同时完成了原产地企业备案。 

二、商务部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应用与海关总署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原产地

管理系统对接，实现部门间系统互联互通、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，在“总对总”层面实行备案

信息自动推送、导入、转换。 

三、企业在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新备案或变更备案后，可根据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相

关规定，直接向海关、中国贸促会及其地方机构申请原产地证书，不再进行原产地企业备案。 

四、“两证合一”前已申领原产地证书的企业，证书申领方式和流程保持不变；“两证合

一”前已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、且未进行原产地企业备案的企业，可直接申领原产地证书；

不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的生产型企业，可向海关或贸促会备案并申领原产地证书。 

 

 

商务部   海关总署   中国贸促会 

2019 年 9 月 23 日 

 

 

 


